
 

 

第一章  民族院校藏汉双语法学教育概述 

第一节  民族院校法学教育概述 

民族院校业已成为我国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研究我国民族理

论和民族政策、传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基地，成为展示我国

民族政策和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发挥了非民族院校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全的一个发展阶段。从

1977 年恢复全国高考招生以来的 223 人到 2009 年法学本科在校生超过 40

万人。我国法学教育从初始到挫折再到全面破坏可以得到考证，1949—

1976 年间我国“政法教育”的规模为：1949—1951 年设有政法专业的院校

为 53 所，年均招生人数 870 人，政法教师人数 647 人；1952 年设有政法

专业的院校为 20 所，年均招生人数 1271 人，政法教师人数 450 人；1953

年设有政法专业的院校 6 所，年均招生人数 1271 人，政法教师人数 450

人；1954—1965 年，设有政法专业的院校 9 所，年均招生人数 1514 人，

政法教师人数 502 人；1966—1970 年，设有政法专业的院校 8 所，年均

招生人数 8 人，政法教师人数不详；1971—1976 年，设有政法专业的院

校 2 所，年均招生人数 114 人，政法教师人数不详。 

改革开放后，1992 年我国普通高校与成人教育政法专业学生数为：

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人数 1825 人，普通高校专科招生人数 7511 人，成人

教育本科招生人数 1864 人，成人教育专科招生人数 22849 人；普通高

校本科在校生人数 3980 人，普通高校专科在校生人数 20710 人，成人

教育本科在校生人数 4079 人，成人教育专科在校生人数 73554 人。法

学教育从当年的“五院四系”发展到 2009 年的 630 多所。同时，法学教育

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显著增强，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日趋系统化。在

培养方式中，对不同层级、类型的法学学位定位也逐渐清晰，法学教育

在民主法制建设中更突现了其基础性、先导性的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法学教育的宏观背景 

法学教育开始致力于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或者称之为法律人。主

要有三个方面法学教育的宏观背景： 

1. 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1998 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宪法修正案形式宣告，

无疑表明承载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建设成果的法治从此真正作为国家

走向。法治实践将深入引导人们理解法治在治国方略上的工具价值和在更

高意义上的目标价值。法治需要建立崇尚法制的价值标准，认同法律至上

性和最高权威性以及权利是法律的核心问题等观念。法治也意味着实践性

地实现控权制度、权力制衡原则、人权原理与人权制度化；法治还意味着

政府行政法制应当具有统一性，法律调整具有一般性与有效性，司法应当

保持中立裁判角色，法律工作具有职业性等制度化与实践性要求。① 

2. 经济法制化的需要 

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从本质

上是一种法治经济，也是一种规则经济。显然，法学教育一味地强调意

识形态和政治性，不在实践中研究法学学科自身特点，肯定不合时宜。

这个背景要求法学教育必须研究法律规则，加强法律学人的实践。只有

熟知法律规则与技术，并且在法治观念与法治精神的导引下，将法律规

则与技术在实践中应用，从中加深理解，解决问题，才能真正促进市场

经济的成熟，完成规范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形态。 

3. 人性化权利的需要 

2004 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并与公民

的基本权利相联系，构成我国开放性的人权保护的宪法体系，这预示着

人权的制度化时代的到来，这也将构成法学教育的核心内容。自 1990

                                           

① 万春梅：《比较两大法系的法律教育制度》，载《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 



 

 

年代开始，从人权可以讨论开始，在理论方面和国家政治层面，人权和

公民权利不断被深入阐发和实践。国家权力设计与人权保障设计被实践

性地协调考虑。中国共产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阐释了执

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向法律观念的转化，诚如人权专家徐显明教授所说 

“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法律上讲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

权利”。权利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利益追求和权利主张的自由表达，这使人

们看到可以在制度中构建权利的良好关系，从市场经济的基础出发，国

家权力制度的设计就是要通过权力和利益的有效分配建立起权利秩序，

协调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协调资源在不同主体间的有效配置，协调不同

主体利益追求的有序和规范。权利秩序内涵之一就是要有市场经济的自

由，给予不同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以自由竞争的平等起点。权利秩序

的内涵就是要有资源配置与利益追求之间的动态平衡，既要积极为权利

主体追求正当合法利益提供必要服务，又要为社会、经济、文化总体的

协调和持续发展设定必要的限制条件和秩序规范。权力制度的这一贡献

也就说明权力分工、控制、制约、监督也始终围绕权利秩序和人权保障

的核心，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说，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 

二、民族地区法律人才是否过剩 

然而，法学教育在经历 30 多年的发展后，作为一个曾经非常热门，

令很多学子非常向往的专业，到现今的“过剩”，成为《麦可思（中国）2008

—2010 届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调查》中连年被列为“就业红

牌警告专业”之一，很多高校在面临这样的社会反应后，也相应地缩小了

招生规模。从稀缺热门的专业到“红牌”警告之专业，这是让人无法回避

的问题，法律人才是真的过剩了吗？我们从民族院校密集的西部法学教



 

 

育现状来进行分析。 

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法学教育的横向比较上看，由于西部地区自然

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等条件限制，以及政策因素，特别是随着高

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东、西部之间法学教育资源的分布逐渐呈现出非

均衡的发展趋势，法学教育在艰难中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受经

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落后状况的制约，西部地区法学教育的规模和

水平总体上与东部地区形成较大的差距。当代西部是中国目前最不发达的

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但必须正视的事实是东、

西之间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从 1978 年至 1997 年在全国 GDP 所占比重，

东部地区从 52%上升为 61.4%，西部地区则从 17%下降为 14.8%。经济的

落后必然导致教育发展的滞后。在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 415 所大学法学学

科的排名中，西部地区的法学院校总体上处于落后地位。 

在培养目标方面，西部法学教育缺少多种规格和层次。对于西部来

说，法学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有这样的特点：一是大量学生来接受本科

教育以后就进入社会职业岗位。法学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由学校

教学实践向社会职业实践过渡的职业性内容。二是西部地区地域广，经



 

 

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客观上存在对不同规格和层次上的法律人才的需

求，包括专科甚至专科以下的法律教育。当前，尤其是国家统一司法考

试的实行，实际上是要严格法律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律职业门槛。这

对于西部地区显然是不现实的。西部地区既需要大量的法律通识人才，

也需要大量的高等法律专业人才；既需要高层次的法律人才，也需要中

等层次的法律人才。而不同的法学培养层次，其人才的素质要求也是不

一样的。对于高层次、复合型、国际性、理论性法学人才的培养来说，

应该在研究生层次进行。他们法学教育的专业性和学术理论性应该是重

点，法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理论创新能力是所有素质中最重要的方面，

对其实践性和职业性的重视自然要降低。 

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法学教育的横向比较上看，由于西部地区自

然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等条件的限制，以及财政因素，特别是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东、西部之间法学教育资源的分布逐渐

呈现出非均衡的发展趋势，法学教育在艰难中发展。西部法律资源的优

势，可能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像西部地区的高校那样有着发展特色学科

研究的巨大优势和有利条件。由于特殊的地域环境，社会和民族宗教历



 

 

史传统的原因，西部地区有着无比丰富的法律文化研究资源。多年来，

西部地区许多法学院（系）在确立科学发展定位时，都努力结合地域性

研究特色，大力发展特色研究领域。例如西北政法大学的法律史学科，

凭借陕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长期以“周秦汉唐法律史研究”和“陕甘宁

边区法律史研究”为学科研究的重点领域，培养了一批法律史专业研究人

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西南政法大学的“中国农村经济法

制研究”，是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该校刑法学科近年来致力于

从事毒品犯罪研究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也颇负盛名。宁夏大学的西

夏法律文化研究，内蒙古大学的蒙元法制研究等等，这些具有浓郁地方

特色的优势学科研究领域，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为弘扬祖国优秀

的法律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民族院校藏汉双语法学教育概述 

一、藏汉双语法学教育办学历史 

在面积为 66 万平方公里的康巴藏区生活着 240 万人口（占整个藏

区人口 53%），由于国家对藏区的特殊政策，使得藏区政治、经济、文

化建设和民生等方面取得快速发展，十分需要精通民族政策、宗教政策、



 

 

民主与法制理论方面的法律人才。据统计，甘孜州全州 18 个县、319 个

乡镇，法律人才严重缺乏，全州司法局总编制为 365 人，现有干警仅 152

人，缺员一半多，而现有人员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只有 6 人。至今，全州

70%的县没有律师，无法设立律师事务所。公安、法院、检察系统的情

况也大体相同，全州政法干警具有法学本科学历的不到 6%。 

从 2004 年开始，中共甘孜州委常委会多次专题研究全州政法干警队

伍建设问题，但仍然难以吸引内地法学本科生到藏区就业，所以，必须依

靠本地高校进行培养。经调查，目前甘孜州政法机关就需要培养法学本科

生 2000 余人，还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省内其他民族地区也需要一大批法

学人才。再看一组数据：2005 年，在第六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甘

孜州推出了 66 个项目，成功签约项目 11 个，签约金额达 16 亿元。到 2010

年，水电、矿产等领域更是吸引了国际、国内数以千亿计的投资，甘孜州

已成为投资热土，甘孜州政府全力实施“请进来”的战略，开始改善投资环

境。2013 年“黄金周”仅康定县就接待游客 12 万人次，旅游收入 11634 万

元。尽管甘孜州争取到了大额的签约金额，但众所周知，在投资中一定会

涉及可行性研究、项目谈判、合同签订、验资、合同的履行、利润分配、



 

 

资金退出等步骤，投资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法律知识。法律工作者可以运

用其无可比拟的专业特长，解决这些环节可能或潜在的风险，但目前甘孜

州 70%的县没有一个律师的现实以及法律人才的短缺成了瓶颈，制约了甘

孜州的发展。为了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努力促进甘孜藏区经济和社会

事业的全面发展，大力培养法律人才已十分迫切。 

四川民族学院的前身即 1934 年创立的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学

校 1947 年升格为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2009 年升本成功，更名为四

川民族学院。从 1985 年至今，四川民族学院政法系已经举办专科专业

28 年，毕业学生 24 届，为康巴藏区和其他民族地区及内地培养了学生

2400 余人，为四川民族地区的稳定，特别是四川藏区的稳定，发挥了

重要作用。培养出的优秀学生中担任了以下职务：甘孜州委常委、州委

秘书长、州精神文明办主任、州委督查室主任、州公安局副局长、州检

察院副检察长、甘孜日报副总编、四川省委党校教务处长等，相当数量

的学生已经成长为政法机关领导，大多数县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

法局领导和主要骨干都毕业于该校政法系。新形势下，康巴藏区的稳定，

需要我们培养更多、层次更高的法律人才。2000 年该校与西南民族大学



 

 

联合举办法学本科，2004 年与四川大学联合举办法学本科，2005 年 9

月，与西华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应用型自考法学本科专业。2007 年，政法

系与四川大学法学院签订对口支援协议，达成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

设、专业建设、图书资料、科学研究等方面全面对口支援政法系的协议。

通过联合举办本科专业和对口支援，锻炼了教师，为独立举办法学本科

专业积累了经验。同时，2009 年经教育部批准，藏语言文学专业开始招

收藏语言文学本科，这为举办藏汉双语法律本科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民族学院政法系开始培养藏汉双语法学人才。 

二、四川民族学院政法系藏汉双语法学人才培养科研背景 

1. 法学专业基本情况 

作为学院重点建设学科，2010 年经教育部批准，招收法学专业本科

学生，该专业现有本科生 303 人。2010 年以来本专业已建成精品课程 1

门，教学团队 1 个；现有专业教师 27 名，其中有校级教学名师 2 名，教

学标兵 7 名，校级学术带头人 3 名，学术骨干 6 人。在科研队伍方面，自

2009 年以来，法学专业承担各项科研项目的教师人数为 15 人，占法学专

业专职教师的 56%。其中承担了科研项目且具备高级职称的教师人数为



 

 

11 人。 

2. 科研方面情况 

在科研能力方面，法学专业教师在科研项目承担、学术专著出版，

论文、调查报告发表及学术交流等各个层次的科研活动中均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 

（1）在科研项目承担方面，自 2009 年以来主持、主研国家级科研

项目 3 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 14 项，主持校级科研项目 6 项，科研总经

费达 29.25 万元。其中法学专业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获国家民委颁发的

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四川省教育厅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1 项、三

等奖 1 项；获我校颁发的二等奖 1 项、优秀奖 4 项。 

（2）在学术专著出版方面，自 2009 年以来，法学专业教师独著、

主编或参编出版著作共 9 部。其中专著 4 部，主编编著 2 部，参编 3 部，

涉及教师 8 人。 

（3）在论文、调查报告发表方面，自 2009 年以来，法学专业教师

在各期刊学报上共发表论文、调查报告 121 篇，涉及教师 22 人。 

（4）在学术交流方面，在 2009—2013 的三学年内先后邀请国务院、



 

 

中共甘孜州委、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四川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等部门、高校的校外资深学者及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

人员莅临法学专业，指导和交流工作。在引进来的同时，法学专业还积

极地“走出去”，2009 年以来，法学专业教师蒋超、叶晓彬、安静、赵朝

松、王波、杨继军、向前、王秋红、杨继文等 20 余人次相继参加四川省

高教会、西华大学、宜宾学院、成都学院、中共甘孜州委等高校和部门

召开的学术交流会。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包括主题丰富的专业学术讲座共

12 场，校内自办学术讲座 7 场，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 22 人次。这些

与兄弟院校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交流和合作，在增进了解的基础上促进了

教师知识结构的优化和更新，避免了教师知识结构过于生硬、老化、与

实践脱节的情况出现。 

3. 法学专业基本特色 

确立了“面向藏区、面向基层、重基础、强应用”的办学定位，坚持“以

质量求生存，以改革促发展”的办学理念，以促进“靠得住、下得去、干

得好”的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2010 级法藏本科专业学生四郎泽仁

和洛绒彭措在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实践与社会观察活动”中表



 

 

现优异，获得湖北省学生联合会和团委的联合表彰。 

4. 法学专业建设基本措施 

先后组织教师到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实地考察，学习他们的专业建

设经验，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办学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提

供了切实可行的质量保障措施。 

（1）根据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制定了《政法系“十二五”发展规划》

和《法学专业“十二五”建设规划》，明确了该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办学

定位、办学思路、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发展规模、课程建设、教

学团队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团队建设目标，基本适应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2）制订了《法学专业教学计划》，形成了“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

方案，编写了完整的教学大纲。以精品课程建设为基础，促进教学团队

建设和科研团队建设。以培养面向藏区的合格法律人才为目标，牢固树

立本科质量意识，制订了各级管理岗位和教师岗位职责，建立了完善的

教学运行和质量监控体系，设置了教学科研办公室和专业教研室，成立

了教学督导组，充分发挥教学科研办公室、教研室和教学督导组在教学



 

 

质量管理中的作用，保证了教学质量。 

（3）进一步加大资金及实训建设投入。学校在基础设施、师资培养、

科研奖励、图书资料、实践基地、教学业务费、精品课程建设、教学团

队建设等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投入，保证了专业建设的需要。在专业建设

方面，建立了模拟法庭、维权服务中心，保证了教学计划规定的理论课

程和实训课程全部开出并达到相应要求。 

  


